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2021-533        
项目名称：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5#厂房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21年12月24日      
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5#厂房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21年12月24日

                           （审查机构章）

（附审查意见）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5#厂房

	
	建设单位
	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界牌镇

	
	建筑面积
	942㎡
	建筑总高度
	14.65m

	
	建筑层数
	地上：1层 
	耐火等级
	二级/戊类（冷压板原材料）

	
	场地类别
	Ⅲ类
	抗震等级
	三级

	
	结构体系
	排架
	基础形式
	桩基

	
	规 模
	1F/跨度24m/吊车32T
	工程等级
	中型

	勘察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5#厂房

	设计编号
	21-118-3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1、工程概况是戊类、防火设计是丁3类，矛盾！
四、其他

1、请仔细核对设计院出的总图与规划局批准的总图图（因电脑尚显示不清楚）坐标位置、层数、高度、面积、使用功能等规划指标，确保与规划局批准的总图完全一致（否则应由设计单位负由此而产生的责任）。
2、跨度≥24米、吊车32T，工程等级为中型。
3、缺屋面检修梯。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1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赵雪林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计
	

	设计人
	沃洪群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5#厂房

	设计编号
	21-118-3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桩基设计等级为乙级，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的确定，需据经验参数法计算结果和单桩静载实验结果综合比对确定，缺试桩报告文本。JGJ94-2008-5.3.1-2；

2.应注明“受力预埋件的锚筋...不应采用冷加工钢筋”。GB50010-2010（2015年版）-9.7.1；

3、计算书：
1) 本厂房女儿墙较高，屋面板选用时宜考虑靠近女儿墙范围内的积雪不均匀分布系数。GB50009-2012-表7.2.1-第9项。
2）地震计算参数中地震作用效应增大系数应按短边取值(GB50011-2010（2016版）-5.2.3-1；阻尼比宜按0.05考虑。

3）排架立面简图中下柱计算高度应取至承台顶，8900高度偏小；结构图中牛腿标高为7.900，与建筑图以及计算模型均不符合，请复核修改。
3）排架恒载图中吊车梁及轨道连接作用于柱上的竖向集中荷载缺失，钢围护外墙作用于柱上的竖向集中荷载缺失，纵向托梁及混凝土天沟自重作用于柱顶的集中荷载缺失；活载图中天沟内积水荷载作用于柱顶集中力缺失；横、活载简图中未考虑屋面荷载作用于柱顶产生的偏心弯矩。
4）吊车牛腿计算书中混凝土强度与说明不符，箍筋材质与图纸不符，缺少吊车梁及轨道连接自重作用于牛腿上的集中荷载（恒载）。

5）抗风柱计算未见配筋计算书，作用于柱上风荷载无具体数值，缺少钢围护墙作用于柱上的恒载，无配筋计算书；抗风柱与YMB的连接节点有传力限值，应复核其节点并在图纸中予以说明。
6）应进行厂房纵向承载力计算，支撑应考虑纵向地震作用。

7）承台联系梁（DKL）宽度不宜小于250，且宜按桩基规范条款考虑柱底剪力及弯矩的影响。JGJ94-2008-4.2.6-5；
8）计算管桩及基础结构重要性系数γ0应取为1.2。DJG32TJ 109-2010 -表3.1.3-注1，3；两桩承台应按深梁设计，桩基承台计算书错误；缺三桩承台计算书；承台计算应给出承台柱底荷载整理，并应考虑砖围护墙自重等附加荷载。
9）补充排架弯矩、剪力、轴力包络图，补充柱底作用于基础荷载整理。

10）补充柱顶、柱身及牛腿处预埋件选用或设计计算书。

11）补充柱间支撑预埋件计算书，尚应补充纵向柱列柱根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GB50011-2010（2016版）-9.1.13。

12）补充钢吊车梁耐火设计计算书。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1、结构设计总说明中：本说明中所列部分规范规程已经废止，请自行核对并调整；三.4中±0.000以上墙体所用材质与建筑说明不符，请核对并回复结果；注明防水设计水位及抗浮设计水位；注明承台保护层厚度；

结施07：牛腿标高有误，与建筑图不符；2-2、4-4剖面牛腿部分箍筋肢距过大，建议统一采用4肢箍；1-1、3-3剖面上、下柱外侧纵筋分别为5根25和4根20，应有纵筋搭接大样；

柱顶部牛腿宜将牛腿对边的柱外侧纵向受力钢筋沿柱顶水平弯入牛腿，作为牛腿纵向受拉钢筋使用。当牛腿顶面纵向受拉钢筋与牛腿对边的柱外侧纵向钢筋分开配置时，牛腿顶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弯入柱外侧，并应有搭接大样。GB50010-2010（2015年版）-9.3.12
结施03：应注明承台周围回填土种类。DJG32TJ 109-2010 -3.5.13-2；

厂房柱系现浇，高度较高，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示中应勾选对应项。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地基基础
	

	专业负责人
	朱明华
	强制性标准
	4
	
	结构设计 
	

	设计人
	蒋芳军
	
	
	房屋抗震设计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5#厂房

	设计编号
	21-118-3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无）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贡伟荣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赵苏丹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5#厂房

	设计编号
	21-118-3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无)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钟国洪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李银梅
	
	
	
	


（防雷装置设计）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5#厂房

	设计编号
	21-118-3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无)


	项目负责人
	朱明华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钟国洪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李银梅
	
	
	
	


